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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府內橫向聯繫機制

+創新或改善措施

+建立查核表，效率沒煩惱

+落實居住正義，還給老屋應有的權益

+意見即時說—會勘即時陳述意見

+杜絕盜採，違規依法送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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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內橫向聯繫機制

+本府108年5月14日函訂定「高雄市政府『非都市土地違反使用管制相

關問題』處理原則」，明定依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性質及樣態劃分主

管機關權責。

+本府都市發展局、地政局、農業局及違章建築處理大隊建立「農地施

工中違建」Line群組，經查報或接獲屬施工中案件，即上傳照片至

Line群組，由違章建築處理大隊依建築法即行查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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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「非都市土地違反使用管制相關問題」處理原則

●「農地施工中違建」Line群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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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提供地所及局內承辦人員參照，提升編定案件辦理效率及正確性

+檢核案件正確性，加速陳核時效及審查程序並確立審查標準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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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查核表，效率沒煩惱

● 內容

● 效益

+編訂「各種編定SOP作業流程及實例解析」

+制定「變更編定案件查核表」及「更正編定案件查核表」

+制定「山坡地變更編定審查專案小組會議」應附文件、查核表、
簡報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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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居住正義，還給老屋應有的權益

+113年2月16日核定「落實

居住正義，還給老屋應有

的權益」更正編定計畫。

+因應國土計畫法實施，製

作「更正編定宣傳單」請

各里辦公室協助宣導，並

由地所就近解說。

● 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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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居住正義，還給老屋應有的權益

● 辦理程序

主動套繪土地

編定前航照圖

辦理會勘及協助填

寫更正編定申請書

地所錄案辦理後函

報地政局同意辦理

● 效益

+錄案辦理11件，核准同意共7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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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即時說—會勘即時陳述意見

+溝通有效化：會勘即時溝通，減少因誤解衍生訴願及行政訴訟的發生

+陳述簡單化：會勘時即給予陳述意見，簡化作業程序及時間

● 內容

● 效益

+制定「處理違反區域計畫法案會勘陳述意見書」

+會勘時即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給予行為人填寫會勘陳述意見書，
免於作成行政處分前再通知陳述意見之行政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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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經本府經濟發展局依違反土石採取法裁罰案件，本局即命行為人

回填整復，倘屬未恢復原狀者，依區域計畫法第22條規定移送高

雄橋頭地方檢察署偵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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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絕盜採，違規依法送辦

● 內容

● 效益

+跨局處杜絕不法盜採農地砂石



19


